
「全民健康保險鼓勵醫事服務機構

使用家醫大平台方案(草案)」說明

113年11月4日

報告單位：醫務管理組



113年家醫大平台建置期程

平台建置開發

12月

平台初版上線，

並研議逐步擴

大至全人計畫

推動鼓勵院所使用平臺方案

開放診所測試，

按院所回饋意見改善

平台內容

11月10月5月

署內部

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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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召開平台建置
溝通會議

11/11* 12/6*

註.實際開放平台測試日期及平台上線日期將配合署內部測試等作業時間調整



全民健康保險鼓勵醫事服務機構使用家醫大平台方案(草案)

項目 說明

目的
鼓勵本保險特約醫事服務機構透過家醫大平台，針對收案病人進行健康管理，以提
升健康管理效率及照護品質

經費來源 113年健保醫療平權數位升級計畫(113年至116年)2,391萬。

獎勵對象 配合家醫大平台資料收載進度，方案執行首年先以家醫計畫參與診所初步試用。

執行期間 自公告日起至113年12月13日止。

獎勵項目
及條件

家醫大平台使用獎勵費：家醫計畫參與診所於本方案規定期限內登入家醫大平台，
並於VPN回饋使用意見予本署，每家獎勵4,000~5,000元
(將視符合獎勵條件家數計算獎勵金額，上限為5,000元)

撥款及
經費核銷

院所須於家醫大平台開放使用起，於計畫執行期間，至本署VPN填報使用者意見調
查。經本署確認符合獎勵條件後辦理費用撥付及核銷作業。

3



序號 題目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普通 同意 非常同意

(一)院所儀表板-P4P收案追蹤

1-1 我覺得「P4P收案追蹤」的功能符合需求 □ □ □ □ □

1-2 我覺得「P4P收案追蹤」的瀏覽畫面及排版適當 □ □ □ □ □

1-3 我覺得「P4P收案追蹤」收載的資訊，有助於管理我的收案會員 □ □ □ □ □

(二)院所儀表板-健康管理成效

2-1 我覺得「健康管理成效」的功能符合需求 □ □ □ □ □

2-2 我覺得「健康管理成效」的瀏覽畫面及排版適當 □ □ □ □ □

2-3 我覺得「健康管理成效」收載的資訊，有助於管理我的收案會員 □ □ □ □ □

(三)院所儀表板-家醫評核指標

3-1 我覺得「家醫評核指標」的功能符合需求 □ □ □ □ □

3-2 我覺得「家醫評核指標」的瀏覽畫面及排版適當 □ □ □ □ □

3-3 我覺得「家醫評核指標」收載的資訊，有助於管理我的收案會員 □ □ □ □ □

(四)整合照護對象健康管控-P4P收案管理列表

4-1 我覺得「P4P收案管理列表」的功能符合需求 □ □ □ □ □

4-2 我覺得「P4P收案管理列表」的瀏覽畫面及排版適當 □ □ □ □ □

4-3 我覺得「P4P收案管理列表」收載的資訊，有助於管理我的收案會員 □ □ □ □ □

家醫大平台使用者意見調查內容-1

註.每題皆會要求點選非常不同意及不同意者，說明原因 4



序號 題目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普通 同意 非常同意

(五)整合照護對象健康管控-P4P追蹤管理列表

5-1 我覺得「P4P追蹤管理列表」的功能符合需求 □ □ □ □ □

5-2 我覺得「P4P追蹤管理列表」的瀏覽畫面及排版適當 □ □ □ □ □

5-3 我覺得「P4P追蹤管理列表」收載的資訊，有助於管理我的收案會員 □ □ □ □ □

(六)整合照護對象健康管控-個案健康管理列表

6-1 我覺得「個案健康管理列表」的功能符合需求 □ □ □ □ □

6-2 我覺得「個案健康管理列表」的瀏覽畫面及排版適當 □ □ □ □ □

6-3 我覺得「個案健康管理列表」收載的資訊，有助於管理我的收案會員 □ □ □ □ □

(七)整體家醫大平台使用意見回饋

7-1 我覺得家醫大平台介面容易操作 □ □ □ □ □

7-2 點選家醫大平台各頁面，資料呈現的速度符合需要 □ □ □ □ □

7-3 未來我願意經常使用家醫大平台來管理我的收案會員 □ □ □ □ □

7-4

我期待未來家醫大平台能增加以下功能（請略述功能用途）（若超過一項以上建議，請分項敘述）

✓ 上述功能之建議呈現頁面：

院所儀表板 □P4P收案追蹤 □健康管理成效 □家醫評核指標

整合照護對象健康管控 □P4P收案管理列表 □P4P追蹤管理列表 □個案健康管理列表

□其他

7-5

我期待未來家醫大平台能增加收載以下資料（若超過一項以上建議，請分項敘述）

✓ 上述資料之資料來源（若知道資料來源，請勾選）：
□國健署 □疾管署 □長照司 □ 醫事司 □心健司 □社家署 □地方衛生局 □其他

家醫大平台使用者意見調查內容-2

註.除7-4及7-5，其餘題目皆會要求點選非常不同意及不同意者，說明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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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醫界及各分區同仁協助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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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協助向家醫計畫參與診所宣導使用家醫大平台，

並於本方案規定期限前(113年12月13日)至VPN回

饋使用意見

註.113年家醫計畫參與診所數計有5,544家


